




二、验收意见

依据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精简优化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服务推

进生产建设项目复工复产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20〕38号）精神

及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（试行）》（办水

保[2018]133号）文件要求，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

2023年 4月 16日，召开了洛阳市轨道交通 1号线及洛阳龙门站

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北广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视频会议。

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洛阳市水土保持监督监测

站、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、水土保持监理单位郑州河海工

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、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河北环京工程咨询有限

公司、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、中

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十九局

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、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、

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；中国电力建设

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、中国水利水

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、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联

合体、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、中铁二

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及洛阳市轨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部

门人员，并邀请专家 3人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，验收组成员共计

22人（名单附后）。

验收组及参会人员通过线上查看工程照片、视频和运行情况，

查阅工程建设的相关技术资料，听取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、监测



单位、监理单位、验收评估单位的汇报，以及工程设计、施工单位

的补充说明，经质询、讨论形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洛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是覆盖了洛北地区东西向主要客

流走廊，是洛阳市轨道交通骨干线之一，线路全长为 25.342km，

平均站间距为 1.38km，设车站 19座，起于红山站，终至杨湾站，

依次沿中州西路、武汉路、西苑路、延安路、中州中路、中州东路

敷设，串联涧西区、西工区、老城区、瀍河区。全线共设换乘站 3

座，与规划线网中的 2号线、3号线、4号线各有一座换乘站。线

路西端设红山车辆基地，接轨于红山站；东端设瀍东停车场，接轨

于杨湾站。

洛阳市城市轨道交通 1号线工程主要包括车站工程区、线路工

程区、车辆段及停车厂区、控制中心区、变电所区等建设内容。

本工程于 2017年 6月正式开工，2021年 3月 28日正式开通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

2017年 4月 26日，河南省水利厅下发了《河南省水利厅准予

水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（豫水许准字〔2017〕38 号）文件，同意了

《洛阳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洛阳市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

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的请示》（洛轨〔2017〕22号）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

2017 年 9 月，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受洛阳市轨道交通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编制完成了《洛阳市城市轨道交通 1号线工

程初步设计》（包含水土保持设计），2017 年 10 月 27 日，河南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洛阳市城



市轨道交通 1号线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豫发改设计〔2017〕1093

号）文件对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报的《关于洛阳市城市轨道

交通 1 号线工程初步设计的请示》（洛发改办〔2017〕86 号）文

件进行了批复，同意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编制的工程初步设

计及修改设计。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2020 年 1 月，建设单位委托河北环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

洛阳市城市轨道交通 1号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。本工程水土保

持监测时段为 2017 年 6 月-2023 年 3 月。2023 年 4月提交《洛阳

市城市轨道交通 1号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。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主要结论为：建设单位高度重视工程建设中

的水土保持工作；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，防护效

果明显。拱形护坡、截排水等工程措施运行情况稳定，实施的植物

措施生长情况良好，有关水土保持管理责任落实到位。各项水土保

持设施运行正常，综合防护效益初见成效。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

2022 年 6 月，郑州河海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开展本工程水

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准备工作。郑州河海工程建设监理有限

公司对洛阳市城市轨道交通 1号线工程全线进行了多次查看，并查

阅了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和监测等相关资料，会同建设单位完成工程

水土保持设施的自查初验。于 2023年 4月编制完成《洛阳市城市

轨道交通 1号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。

报告主要结论：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

律法规及有关技术规范要求，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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